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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與工作坊紀實II 

此次中國研究工作坊，邀請到郭彥弘教授以都市土地市場的形成與演變為例，深刻且精

闢的剖析中國從社會主義轉變到市場經濟的過程。 

 

郭教授首先指出，中國歷經三十餘年的社會主義經濟， 在沒有私營部門、市場、浮動

價格與體制結構的情況下，從社會經濟改革到市場經濟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政治改革。其次，

郭教授談到統治制度的文化變更：在改革以前，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是政府擁有，轉到市場經

濟後，政府的角色從壟斷全權轉為政府資助，政府要有責任，不只在概念上如此，在實踐上

更要反映出來，更重要的是很多權力轉到社會，此為民主的開端。在這兩個基礎上，郭教授

展開關於中國城市土地市場改革的論述。 

 

郭教授說，中國在1978年以前，所有的土地都是由國家壟斷、國家擁有，並不存在土地

市場。經濟改革開放後，深圳經濟特區在1982年出現中國第一個土地市場，儘管這個市場的

交易標是土地的使用權而非土地的所有權。1987年深圳市依據香港批租土地的模式，在香港

籍土地鑑價員的協助下，公開拍賣土地一處，雖然過高價格競標的結果導致得標者無法如期

繳交得標價金，於一年後放棄得標的權利，但此事件對中國土地市場的發展仍然相當重要，

其標誌了土地作為資產而商品化了。一年之後，1988年中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土地使用權可

以轉讓、可以買賣，將土地市場合法化。 

 

郭教授接著表示，但就馬克思的理論來說，土地本身沒有價值，土地的價值主要附著於

勞動力在土地上加工所產生出來的。因此，土地市場的出現與馬克思主義的論點產生衝突，

於是產生兩大問題：第一，如果土地作為市場，市場經濟的原則如何跟馬克思的原則連接起

來？第二，國家的土地政策如何放進市場裡？此外，還有像是誰可以擁有、如何擁有以及怎

樣轉讓等問題。 

 

中國土地市場的變化過程有二個特徵。一是權力下放。二是從政治分配原則到經濟力量

分配過渡。郭教授說，1978年以前，國家對土地的分配僅限於土地的使用權，並不包括土地

的所有權，但因為土地的使用權並未加以限定與約束，加上所分配到的土地往往多於單位實

際需求，因此存在一個隱蔽市場：土地所有者可以拿土地換取資金或其他物資，土地成為另

一種形式的商品，實質上是有價值的。然而，這個隱蔽市場卻也造成土地擁有權的複雜化與



轉讓的非法化。 

 

1978年之後，國家壟斷轉為競爭市場後，土地的分配改以有償轉讓的方式為之，且採取

「國家引導的競爭」，亦即由國家操縱的競爭。在國家引導的競爭中，土地擁有權國有制的

堅持是最重要的決定：土地的買賣僅限於使用權。中國借鏡香港租借土地的模式（租約期限

通常為五十年）。此時，土地轉讓出現四種形式：行政分配，但僅限於某些用途的土地（如

行政、社福、非營利與軍事等）、談判價格，買家跟地方政府談判地價，大城市85％的土地

以此方式轉讓、公開拍賣、封標拍賣。 

 

此時，共有三種土地市場，這三個市場標誌著從馬克思的土地向市場的土地過渡之過

程。一是國家賣地給發展商，價格由基礎建設成本與土地區位所決定，由於國家賣地所得為

國家收入之一環，因此土地價格愈高愈好。二、土地發展商賣給土地使用者，由資源價格與

發展商改善土地的程度決定價格。三、土地使用者互相買賣，價格由供需法則決定。就第一

種市場而言，地方政府和地產開發商所商定的土地買賣價格相當混亂，因為價格的決定往往

是由單一買主和政府官員的黑箱作業，有個人主觀因素，也有政策因素。 

 

所謂的政策因素，舉例來說，許多地方政府用低廉地價作為誘因吸引外商投資，藉以創

造就業機會、提升生產技術與經濟社會狀況。其次，外商投資房地產的發展主要集中在廣州、

上海與北京等大城市，以建設高級房屋為主，賣給外商、當地中產階級與高級幹部。與此同

時，許多小城鎮裡的發展商看到大城市房地產的巨大利益，也著手在小城鎮大搞建設，結果

導致許多當地發展商的破產。這樣的現象突顯出中國土地市場的三個問題：一、土地市場的

透明度不高，商人跟政府決定的價格是不對外公告的。二、沒有競爭。三、所有的價格邏輯

根本不存在，沒辦法了解土地價格如何決定。 

 

另外，土地市場在實施方面也有幾個問題。誰是擁有者：所謂的國家擁有到底是地方政

府還是中央政府擁有土地？雖然現在多數土地是地方政府所有，但也隨即產生究竟是那個

「單位」擁有，因為一塊土地可能有一個以上的單位在使用，這個問題現在幾乎無解，很難

說用什麼原則來決定；地皮的大小、地界與轉讓⋯等紀錄均付諸闕如；當地居民負擔房地產

開發的成本：搞房地產的大部分是外商，也有一部份是國家裡面有權有錢的單位，他們有足

夠的力量可以和地產部洽商一個合理的價格並要求國家力量介入原居民的動遷，許多中低階

層受害尤其嚴重。 

 

中國土地市場的改革為何要走如此周轉的道路是有幾個原因的：一、在行政方面，從社

會經濟到市場經濟是很徹底的轉化，然而過於陡峻的轉變往往難以令人接受，因此必須採行

漸進的政策。二、基本政策的轉變反應了政府的無能、錯誤，會影響政府的合法性，所以要

搞一個看起來比較合理的轉化，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兩個制度混合起來，但也因此產生許多問

題。 

 



郭教授表示，儘管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仍然不大，不過由於城市的投資主要集中於金錢

與證券，前者的問題在於銀行的利息太低，吸引力不大，後者則是市場機能尚不完備，常淪

為賭博式的投資，因此房地產市場便成為較為合理的投資標的。同時，沿海大城市裡的專業

人員愈來愈多，有能力購置房產的階層愈來愈大。因此，房地產的遠景是可以期待的。然而，

目前仍存在著兩個政府方面的問題，一是觀察至今，政府仍尚無足夠對市場的認識跟實施的

辦法。再者，政府人員不願意放棄權力，因此市場透明度不大，政府人員用其主觀辦法來分

配，完全不根據市場經濟的原則。政治上缺乏透明與競爭是當前最棘手的問題，因此，最要

緊的是政府文化的轉變。（整理：邱銘哲） 

 

 


